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08號 

主旨:交通部觀光局為鼓勵旅行業者募集國際旅客來臺旅遊並參觀燈會，特於

「2017 台灣燈會」期間提供相關優惠措施如說明，敬請各會員旅行社協

助宣傳及包裝旅遊行程以利行銷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9 月 30 日觀國字第 10510045661 號函辦理。 

2. 「2017 台灣燈會」訂於 106 年 2 月 11 日(元宵節)至 2 月 19 日於雲林

高鐵站前廣場及北港朝天宮前舉辦，為期 9 天。 

3. 該局針對燈會期間(2/11~2/19)任一日來臺國際團體旅客(不含購買機加

酒行程之旅客)，提供優惠措施如下：   

(一) 來臺行程包括參觀全臺任一燈會活動者，即贈送 2017 雞年小提燈

1 枚。  

(二) 行程包括參觀「2017 台灣燈會」者，另加贈雲林在地小禮品及觀

禮台券各乙份(觀禮台券於開、閉幕當日不可使用 )。   

(三) 國際團體旅客由國外旅行社委託之臺灣地接社，將申請文件以電

子郵件或傳真向該局提出申請，經審核合格後，另行通知領取。   

(四 ) 檢附「2017 台灣燈會」國際旅客優惠措施說明及申請表 (如附件 )，

請於 106 年 1 月 23 日前提出申請。  

    4.國際自由行旅客於「2017 雲林台灣燈會」期間，每日 16:00~21:00 至

「大會 1 號服務台」出示相關入境證明，即贈送 2017 雞年小提燈、限

量版雲林在地小禮品及觀禮台券各乙份。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